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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立场44 一起集体劳资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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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王艳

对于工会来说，
关键时刻能否帮

助

工人维护合法权
益，是其工作效

果的试

金石。
“试验区建设无

论是发展工人积
极

分子队伍，还是
夯实基层工会组

织基

础，其落脚点最
终也是服务职工

、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
”深圳市总工会

党组副

书记、副主席王
同信表示。

工作两年来，对
于“源头治理劳

资

纠纷试验区”的
含义，毕业于北

京大学

的工会专干、龙
华新区观澜街道

银星

高科技工业园工
联会常务副主席

李长

江有了新的理
解，“工厂有自

己的工

会，问题要靠他
们解决。上级工

会应主

动作为，积极帮
助但不能取而代

之。”

光协电子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

由

于工厂搬迁引发
的劳资纠纷处理

，成为

李长江反复思考
的案例。

工作组决定对工人进行积极主动的解释说服工作，力求重
新回到协商的轨道上来。

在工人聚集的林荫树下，工作组耐心细致地做着解释工作：
厂方已经作出不再搬迁的承诺，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
补偿金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虽然可以协商，但被厂方拒绝的可
能性非常大。工作组建议放下这一诉求。厂方没有依法缴纳社保
和公积金的行为是违法的，工人要求补缴是完全合法的。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解释，工人们不再坚持解除劳动合同，提
出厂方将欠缴的社保和公积金折算现金直接付给工人。
“事情开始出现转机，双方有可能回到谈判桌前，但最终的

决定权还是要交到工人手中。”李长江说，在劳资博弈中工人的
利益诉求是多样化的，且会随着谈判进展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
中，作为上级工会，其职责和定位是帮助工人梳理诉求、提出合
理化的建议、协助选出员工代表、积极搭建协商平台，而不能取
代工人的主体地位，强制提出或要求工人接受某些诉求，也不能
越俎代庖地替工人作出决策，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做法，是很
重要的一条经验。

但在协商桌上，厂方不同意将社保和公积金折现，要求按法
律规定补缴，厂方和员工分别补缴各自的部分。工人代表则表
示，以现有的收入水准根本拿不出钱补缴，厂方此举无非是想让
员工自动放弃补缴。

员工情绪变得激动，重提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求，并要
求公司全额支付经济补偿金（工作满一年，按照前 12 个月的平
均工资支付一个月经济补偿金）的要求。员工们的要求坚决，非
此不谈，已经没有缓和的余地。李长江意识到，一切回到原点。

面对此种局面，工作组当即联合劳动部门向厂方高管施压，
要求其积极回应员工诉求，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同时和工人沟
通。经过耐心劝说，员工方最终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全额作为协
商底线。同时，工人重新推选出 11 名员工代表，约定厂方再次协
商。

6月 1日，协商正式开始。经过双方博弈，厂方接受了员工方
提出的经济补偿金支付标准并于当天下午开始计算每位员工的
补偿金额，当场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协议书。
此次集体劳资纠纷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当听到工人发自内心的那一声‘真的谢谢你们工会’那一

刻，有种难以言说的感动。”李长江说，当事件过去，再去品味、思
考，对于工会工作，他有了更深的认识：“法”是工会工作的底线，
“理”是工会工作的要求，“情”是工会工作的立场，只有做到了兼
顾法、理、情，才能将工会工作做到工人的心坎里去。

光协电子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是香港光协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在大陆投资的全资子
公司。主要生产电脑用变
压器、消磁器、转换器、电
子启动器及相关电子配
件，产品 100％外销。

今年 1 月，由于公司
订单减少，为降低成本，
工厂决定整体搬迁至惠
州并于 2 月发布搬迁公
告，就搬迁后的员工待
遇问题做了说明，但不
愿意随迁员工的经济补
偿金如何处理。随后，工
厂开始陆续搬迁设备，
有多名不愿意随迁员工
要求工厂作出答复但未
得到积极回应。5 月 23
日，工厂再次准备搬迁
设备时，工人决定采取
行动，阻止设备搬迁出
厂。

23 日，李长江和龙
华新区总工会 4 名同事
组成介入事件处理。进入
厂区，只见大群工人聚集
在厂房楼下。经了解，该
公司现有员工 149 人，大
部分工龄为 1 到 5 年，5
年以上的有 53 人，厂方
没有为员工购买住房公
积金，也没有社保。公司
虽然有工会，但得不到员
工的信任。
“当时，员工在外部力

量的介入下，已经推选出
代表与公司协商，双方没
有达成一致。”李长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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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劳资纠纷事件时，需要把原子化
状态存在的工人组织起来，而这种组织力量
只能来自于工会，上级工会应主动作为，不回
避立场，同时又越界，尊重工人的主体性，积
极帮助但不能取而代之。”李长江强调。

当天下午，工作组来到公司楼下大厅，主
动亮明身份，与几名员工进行试探性接触。开
始，员工并不信任工会，经过耐心解释，工人
们终于开始七嘴八舌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人
员也越聚越多：
“工厂虽公告说不再搬迁，但春节以来一

直都在将机器设备搬往惠州。生产线从最多
时候的 20 多条减到现在只剩下 4条。”
“公司已经给部分管理层支付了解除劳

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我们也要求工厂解除
劳动合同并按工龄支付经济补偿金。”
“我们不接受厂方所作的不再继续搬迁

工厂的承诺。”
“公司还要补缴入职以来未交的社保和住

房公积金；所有员工涨薪 20%或以上，签订集体
合同，并不得对员工代表进行打击报复”。

在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中，工会要维护
工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是，当工人提出
高于法律底线的诉求，该如何解决？工会工作
是一个法、理、情并重的工作。工会应依法作
为，以法律作为行为准则，同时更要回应工人
“理”和“情”的诉求。

在工人的诉求中，要求补缴社保和公积
金是合法的、正当的。那么在厂方公告说明不
再搬迁的情况下，工人提出终止劳动合同并
支付经济补偿金是否就不合法呢？李长江说，
这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属于可协商的范
围。从情理的角度讲，工人加班时间不断减
少，在实际上造成了大量工人被迫离开从而
达到工厂逐渐搬离的目的，员工此时提出终
止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要求是合情
合理的。作为工会工作者，应站在“情”的立场
上，让工人理性地提出诉求，实现自身利益最
大化，而不是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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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星工业园企业参加工会培训 单位供图


